儋州市促进文体旅商展产业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为充分发挥我市旅游文化体育资源优势，促进旅游文化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旅游文化体育产业发展实际，特制定本措施。
一、支持举办大型演唱会
对主办单位引进国际、国内知名的大型演唱会，累计售票总人次超过5000人,一次性奖励30万元；累计售票总人次超过8000人奖励100万元，每增加2000人次奖励递增20万元，以此类推，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累计售票人次超过３万且岛外观众比例超过30%的,在人数规模奖励的基础上，再给予200万元一次性奖励。8天内由同一主办单位举办的同一个或同一组艺人演出，售票人次可累计统计。对在5-9月举办的，再额外一次性奖励50万元。
二、支持音乐节、嘉年华和烟花秀等大型商业性文旅活动
对主办单位引进国际、国内知名的大型音乐节、嘉年华和烟花秀等，累计售票总人次超过1万奖励50万元，每增加5000人次奖励递增20万元，以此类推，最高不超过150万元;累计售票人次超过6万且岛外观众比例超过20%的，在人数规模奖励的基础上，再给予150万元一次性奖励。累计售票人次超过8万且岛外观众比例超过30%的，在人数规模奖励的基础上，再给予2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在5-9月举办的，再额外一次性奖励50万元。
三、支持举办体育赛事
（一）国际级体育赛事，线下参赛人数不低于100人（国外参赛人数比例不少于20%），且赛事不少于2天，按参赛国家（地区）数分4-6个、7-10个、11个以上三个档次，分别给予20万元、30万元、50万元一次性奖励，线下参赛人数每增加300人（增加参赛人数中的国外参赛比例不少于20%），奖励资金增加20万元，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二）全国专业级体育赛事，线下参赛人数不低于300人（省外参赛人数比例不少于40%），且赛事不少于2天，给予30万一次性奖励，线下参赛人数每增加300人（增加的省外参赛人数比例不少于40%），奖励资金增加15万，累计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三）全国级群众类体育赛事（含青少年群众体育赛事、电竞比赛），线下参赛人数不低于500（省外参赛人数比例不少于30%），且赛事不少于2天，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线下参赛人数每增加300人，奖励资金增加10万元，累计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以上3类赛事，在4-9月举办的，再额外一次性奖励30万元。
（四）省级体育赛事（含电竞比赛，不含职业联赛、锦标赛），线下参赛人数不低于300人（若按市县报名参赛的，参赛市县还应不低于10个），且赛事不少于3天（含报到、离会）的赛事，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线下参赛人数每增加300人，奖励资金增加5万元，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50万元。在4-9月举办的，再额外一次性奖励10万元。
（五）路跑骑行类赛事，按参赛人数分2000人-5000人（含）、5000人-1万人（含）、1万人以上三个档次，分别给予50万元、80万元、100万元一次性奖励，其中国内赛事岛外参赛比例超过60％、国际赛事国外参赛人数比例超过20%的，奖励金额增加20%。
四、支持“引客入儋”
（一）对组织游客在儋州旅游消费（至少游览1家A级景区或海花岛旅游产业园售票项目，或观看一场本措施中符合奖励条件的营业性活动），入住儋州市内宾馆酒店或民宿的旅行社进行奖励。
1.年度累计入住酒店500间/夜-999间/夜的，按50元/间/夜的标准奖励；年度累计入住酒店1000间/夜-1999间的，按60元/间/夜的标准奖励；年度累计入住酒店2000间/夜-4999间的，按70元/间/夜的标准奖励；年度累计入住酒店5000间/夜及以的，按80元/间/夜的标准奖励。年度累计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70万元。
2.每年度累计接待境外游客2000人次以上的，按50元/人给予奖励。年度累计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二）对组织学生（不含本市学生）到儋州获得省级或国家级研学资质的研学基地开展研学游的机构，年度累计人数1000人-2999人的，按30元/人奖励；年度累计人数达到3000人-4999人的，按40元/人奖励；年度累计人数达到5000人及以上的，按50元/人奖励。年度累计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五、支持旅游演艺发展
(一)对在儋州持续演出一年以上，年度演出场次不低于250场，年度观众人数不低于4万人次，且省外观众比例超过30%的旅游演艺项目，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对在儋州首年度演出场次不低于150场，年度观众人数不低于2万人次，且省外观众比例超过10%的旅游演艺项目，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演出场次不低于200场，年度观众人数不低于3万人次，且省外观众比例超过20%的旅游演艺项目，给予75万元一次性奖励。
六、支持演艺市场
（一）对在儋州落户、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演出经纪机构（至少签约3名音乐人且年度举办3场且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首年度营业收入达300万元，一次性给予30万元奖励。
（二）对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年度举办营业性演出活动，上座率75%以上，视场所的座位规模给予以下奖励：
1.场所座位规模500-1000人的，年度累计10场以上，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
2.场所座位规模1000-3000人的，年度累计10场以上，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
3.场所座位规模3000人以上的，年度累计达10场以上，给予50万元奖励。
七、支持文博艺术展览
对社会资本组织的营业性展览，累计展期不少于1个月，观展观众平均每月不低于1万人次，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观展观众平均每月超过2万人次，给予15万元一次性奖励。
八、支持创新评级
（一）对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新评为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一次性奖励300万元；新评为4A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的一次性奖励200万元；新评为3A级旅游景区的一次性奖励100万元。
（二）对成功创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和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和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的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50万元、30万元奖励。
（三）对新评定的5椰级、4椰级乡村旅游点分别一次性奖励15万元、10万元。
（四）对新评定的五星级酒店、四星级酒店分别一次性奖励30万元、10万元。
（五）对新评定的“金宿级”“银宿级”民宿分别一次性奖励10万元、5万元。
（六）对设计、开发具有儋州特色、在市场上流通并可供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购买的旅游商品、纪念品、创意商品等产品的旅游企业，在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和中国旅游商品大赛中获得金、银、铜奖（或一、二、三等奖）的，分别一次性奖励15万元、10万元、6万元，在海南省旅游商品大赛中获得金、银、铜奖（或一、二、三等奖）的，分别一次性奖励10万元、8万元、5万元。
（七）对现有体育场馆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国家综合体育训练基地的，给予场馆运营单位一次性15万元奖励；命名为国家单项体育训练基地的，给予场馆运营单位一次性10万元奖励。对社会资本新建的体育场馆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国家综合体育训练基地的，给予一次性50万元奖励；命名为国家单项体育训练基地的，给予一次性30万元奖励。
九、支持网络文艺作品创作
（一）以儋州为主要取景地或在儋州拍摄的网络剧、网络电影、微短剧等，拍摄周期不少于1个月，投资不低于30万元的，每部给予5万元奖励。
（二）以儋州文化、非遗项目、自然资源、特色美食等为素材创作的原创歌曲、实景拍摄的短视频、旅游图文攻略等作品，对宣传儋州文化旅游形象起到正向作用，时长不少于30秒，发布一个月内，全网（含小红书、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浏览量超过10万的，一次性奖励原创作者500元；浏览量超过50万的，一次性奖励原创作者1500元；浏览量超过100万的，一次性奖励原创作者5000元，浏览量超过1000万的，一次性奖励原创作者5万元。
十、支持会展业发展
（一）一般会议。参会人数不低于300人，正式会期1天及以上（不含会议筹备时间及撤会时间），住宿2晚及以上，且参会人员实际住宿总间夜数不低于参会总人数的30%。按场地租赁费用的60%以及每间夜50元给予奖励，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25万元。
（二）大型会议。参会人数不低于1000人，正式会期2天以上（不含会议筹备时间及撤会时间），住宿2晚及以上。且参会人员实际住宿总间夜数不低于参会总人数的50%。按全部场地租赁费用、30%的搭建费用以及每间夜90元给予奖励，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80万元。
（三）国际会议。参会人数不低于200人，境外参会人数（含港澳台）占比不低于15%，正式会期2天以上（不含会议筹备时间及撤会时间），住宿2晚及以上，且参会人员实际住宿总间夜数不低于参会总人数的50%。按全部场地租赁费用、40%的搭建费用以及每间夜100元给予奖励，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80万元。
（四）行业会议。参会人数不低于300人，正式会期2天以上（不含会议筹备时间及撤会时间），住宿2晚及以上，且参会人员实际住宿总间夜数不低于参会总人数的50%。按全部场地租赁费用、40%的搭建费用以及每间夜100元给予奖励，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80万元。
（五）一般性展览。举办投资洽谈、采购交易、展示产品及技术等展览，展期至少2天（不含搭建和撤展时间），展位数量不少于200个标准展位。按照每个标准展位每日300元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
（六）规模性展览。举办投资洽谈、采购交易、展示产品及技术等展览，展期至少2天（不含搭建和撤展时间），展位数量不少于300个标准展位。按照每个标准展位每日350元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bookmark: _GoBack]十一、本措施设置年度奖励金额3000万元，先到先得，奖完为止。
十二、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30天后施行，有效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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